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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導師業務 目別 
校外辦理 

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 
編號 三-1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承辦人 

 

 

 

 

 

 

 

 

 

 

 

 

 

 

 

 

  

1. 如需辦理，於當年 7 月

20 日前擬妥計劃，呈校

長核示。 

 

 

 

 

 

2.會議地點之決定。  

 

 

 

3.通知單函送各一級主

管、導師、教官 

 

 

 

4.接受報名確定及辦理房

間分配、及各項雜項採

購 

 

 

5.召開處內工作分配會議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

活動總簽 

1 

校長核示 
2 否 

是 

上網招標、決標及議價 

發開會通知單 

3 

4. 

5 

6 

7 

活動結案報告 

召開行前工作分配會議 

8 

預訂住宿用餐、租車事宜 

製作會議手冊、行前

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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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導師業務 目別 優良導師遴選 編號 三-1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承辦人 

 

 

 

 

 

 

 

 

 

 

 

 

 

 

 

 

  

1.每年八月三十日前發函

請各系所及師培中心辦

理相關會議協助推薦優

良導師候選人。 

 

 

2.各系所及師培中心於每

年九月三十日前完成推

薦優良導師候選人並提

供相關資料。  

 

3.每年十月二十日前彙整

及初審各優良導師候選

人相關資料（於五月三

十日前進行全校性優良

導師問卷調查）。 

 

4.每年十一月十日前由學

務長及各系所及師培中

心主任組成評審委員會

進行評審。 

 

5.得獎名單簽請校長核定

後，頒發獎牌乙面、當

選證書乙張及獎金參萬

元整，於導師知能研討

會時公開表揚。 

 

國立體育大學優良導

師推薦表、自述表。 

 

 

 

 

 

 

 

 

 

 

 

 

 

 

 

 

法令依據 國立體育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 

備  註 
 

103/12/15  製 

發函請各系所及師培中心

辦理相關會議協助推薦優

良導師候選人 

1 

校長核示 

2 

否 

是 

各系所及師培中心推薦 

彙整及初審優良導師

候選人相關資料 

3 

4 

5 

6 
簽請出納組造冊核發每

位當選者獎金參萬元 

召開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於導師知能研討會頒發

獎牌及當選證書，公開

表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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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導師業務 目別 導師聘任作業 編號 三-2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諮服中心 

 

 

 

 

 

 

各權責層級 

 

 

 

 

 

諮服中心 

 

 

 

 

諮服中心 

 

 

 

 

 

校長 

 

 

 

 

諮服中心 

 

 

 

 

諮服中心 

 

 

 

  

1.須於每年 7 月初發函 

 

 

 

 

 

2.須於每年七月二十日之

前完成擬聘任導師名

單 

 

 

 

 

3.須於每年七月三十日之

前完成 

 

 

 

4.須於每年八月十日之前    

  完成 

 

 

 

5.須於每年八月三十日之 

  前完成 

  

 

6.須於該學期開學前完成 

  上學期：9 月初 

  下學期：2 月初  

 

 

7.每月依據導師繳交之導

師輔導工作實施紀錄表

造冊核發導師費。 

 

 

法令依據 國立體育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備  註 

 

 

 

103/12/15 製 

發函各系所           

協助推薦各班導師 
1. 

 

校長批示 

2.

. 

否 

是 

各系所填送 

導師推薦名單 

彙整導師推薦名單 3. 

4. 
呈核校長 

5. 

印製導師聘函 7. 

 

8. 進入導師系統分配導生 

退原單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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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班級座談 目別 班級座談 編號 三-4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輔導老師 

 

 

 

 

 

承辦人 

 
 

 

 

 

 

 

 

 

1.預約通知將於每學期初  

  發送班代及導師 

 

 

 

 

 

 

 

 

 

 

 

 

 

3. 依班級座談時間，決定

座談之輔導老師。 

 

 

 

 

 

 

 

 

 

 

 

 

 

 

5. 班級座談反映表統計

結果陳請學務長核閱

後存檔於諮服中心。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發送班級座談預約通知 

班級自行預約或導師預約 

安 排 班 級 座 談 之 主

題、輔導老師及時間 

前一天再次聯繫班 

代確認座談事宜 

是 

否 

1 

2 

3 

4 

5 

班 級 座

談取消 

 

反映表統計 

呈閱、存檔 

 

由諮服中心業務承辦人

員負責與班代確認班級

座談之主題及時間 

班級座談 

6 



學務處標準作業彙編 

 5 

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諮商輔導 目別 個別諮商 編號 三-5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3.1 依個案時間與個別需

求，決定輔導老師。 

 

 

 

 

 

 

 

 

 

5.1 晤談完畢，由接案輔

導老師判斷，若需轉

介醫院等相關單位，

由專任心理師代為聯

絡。 

5.2 若接案輔導老師判斷

需聯絡個案家長、導

師、校方行政單位

等，由專任心理師代

為聯絡。 

 

 

 

 

 

2.1 學生個案

轉介表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其他單位轉介(填

妥轉介單 

 

個案自行來訪 

個案自行來訪或其他

單位轉介 

行來訪或其他單位轉

介 

 

2 

輔導老師接

案，瞭解問題需

晤談或測驗 

測

驗 

3 

安排施測 

諮商 

安排接案輔導老師，以及

接案時間。 

是否繼續

接受諮商 

是 

否 

1 

4 

5 

結案 

 

個案預約下次

諮商時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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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心理測驗 目別 個別心理測驗 編號 三-6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承辦人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 

 

 

 

 

 

  

1.與學生晤談，依需要安 

 排輔導老師 

 

 

 

 

 

 

2.1 與學生晤談，依需要

使用測驗種類。 

 

 

 

 

 

 

 

 

 

3.1 依個案時間與個別需

求，決定輔導老師。 

 

 

 

 

 

 

 

 

 

 

 

 

 

5.1 晤談完畢，由接案輔

導老師判斷，若需轉

介醫院等相關單位，

由專任心理師代為聯

絡。 

5.2 若接案輔導老師判斷

需聯絡個案家長、導

師、 校 方 行政 單位

等，由專任心理師代

為聯絡。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安排個案心理

測驗施測並預

約測驗解釋時

間。 

是否繼續

接受諮商 

是 

否 

4 

3 

1 

2 

5 

結案 

 

個案預約下次

諮商時間 

 

個案自行來訪或其他

單位轉介 

 

輔導老師接

案，瞭解問題

決定測驗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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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諮商輔導 目別 成長團體/工作坊 編號 三-7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諮服中心 

承辦人 

 

 

 

 

 

 

 

 

 

諮服中心 

承辦人 

 

 

 

諮服中心 

 

 

 

諮服中心 

 

 

 

 

 

 

 

輔導老師 

 

 

 

 

諮服中心 

  

 

 

 

 

 

 

 

2.每學年度開學前擬妥計

劃，呈核示。 

 

 

 

 

3.以海報、電子報、訊息

公告、e-mail 及其他各種

管道進行宣傳。 

 

4.受理報名作業。  

 

 

 

 

  

 

 

 

 

 

 

 

 

 

 

 

 

 

 

 

 

 

 

 

 

 

4.報名表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呈核成長團體/工作坊 

計劃案 

1 

各層級核示   

2 否 

是 

宣傳 

報名 

3 

4 

5 

6 

7 
存檔 

團體課程進行 

帶領老師撰寫 

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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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諮商輔導 目別 心理衛生宣導 編號 三-8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諮服中心 

承辦人 

 

 

 

 

 

 

 

 

 

諮服中心 

承辦人 

 

 

 

諮服中心 

 

 

 

諮服中心 

 

 

 

 

 

 

 

輔導老師 

 

 

 

 

諮服中心 

  

 

 

 

 

 

 

 

2.每學年度開學前擬妥計

劃，呈核示。 

 

 

 

 

3.以海報、電子報、訊息

公告、e-mail 及其他各種

管道進行宣傳。 

 

4.受理報名作業。  

 

 

 

 

  

 

 

 

 

 

 

 

 

 

 

 

 

 

 

 

 

 

 

 

 

4.報名表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呈核心理衛生宣導 

計劃案 

1 

各層級核示   

2 否 

是 

宣傳 

報名 

3 

4 

5 

6 

7 
存檔 

活動進行 

業務承辦人撰寫 

活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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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 輔導 目別 資源教室學生始業座談會 編號 三-10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資源教室 

承辦人 

 

 

各權責層級 

 

 

 

 

 

 

承辦人 

 

 

 

承辦人 

 

 

 

資源教室 

承辦人 

 

 

 

承辦人 

 

 

 

 

       1. 

    

 

     

       2.                          

 

 

 

3.                  否 

               

              是          4. 

       5.                  

  

 

 

       6. 

 

      

 

 7. 

               

 

                          

  

      8. 

 

 

 

 

 

 

 

 

1.擬定活動計劃、每學期期

初辦理學務處資源教室學

生始業座談會。 

 

 

 

 

 

 

 

 

 

5. 以海報、電子訊息公告、

e-mail 及其他各種管道進

行宣傳。 

 
 
 

6.於活動前完成座談會及相

關資料之準備。 

 

 

 

 

 

 

 

8..彙整座談會反應問題、記

錄簽核、製作成果報告並

存查。 

 

 

 

法令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備  註 

 

 

                               103/12/15 製 

 

 

 

簽請座談會辦理 

依層級呈核 

校長批示 

退原簽單位 

紀錄簽核並存查 

宣傳 

依始業座談會計 

劃準備相關資料 

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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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身障生輔導工作計劃執行 目別 教育部補助經費申請/核領 編號 三-12 頁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資源教室 

承辦人 

 
 

 

資源教室 

 
 
 
 
 

各權責層級 

 
 
 
 
 
 
 
 
    
 
 
 

資源教室 

承辦人 

 
 

資源教室 

 
 
 
 
會計室 

 
 

 

資源教室 

承辦人 

 
 
 

資源教室 

 

1. 
 
 
 
         
 
2. 
 
 
 
 
 
3. 
 
 
 
 
 
4. 
 
 
 
 
 
6. 
 
 
7. 
 
 
 
 
8. 
 
 
 
 
 
9. 
 
 
10. 
 
 
 
 
 
11. 
 
 
 
 

1.每年 12 月份上網填報身障

生人數申請。 

 
 
 

2.配合教育部政策及身障生需

求，擬定文題。 

 
 
 
 

3.依行政程序簽請鈞長核示。 

 
 
 
 
 
 
 
 
 
 
 
 
 
 
 

7.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請。 

 
 
 

8.於規劃時程內辦理各項輔導

身障生工作及活動。 

 
 
 
 

9.每年 12 月 15 前辦理完畢各

項活動並核銷。 

 
 

10.於年度計劃執行完畢後兩

個月內，依規定辦理報部完

成核銷。 

 
 

11.報部完成核銷後，繳回結餘

款至本校校務基金。 

 

法令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備  註 
 

 
                           103/12/15 製 

依教育部函辦理 

擬定輔導身障生工作計畫

畫 

依層級呈核 

發函教育部呈報成果 

校長批示 

是 

否 

退回原單位 

5. 

發函申請經費 

執行計畫 

經費核銷 

依教育部結核作業要點

結餘款繳回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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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 輔導 目別 資源教室相關活動辦理 編號 三-13 頁次 1/1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資源教室 

承辦人 

 

 

各權責層級 

 

 

 

 

 

 

 

 

承辦人 

 

 

 

承辦人 

 

 

 

資源教室 

 

 

 

承辦人 

 

 

資源教室 

 

   1. 

    

 

     

   2.                          

 

 

 

3.                    否 

               

 

            是 

                  4. 

   5. 

 

 

   6. 

 

 

 

 

   7. 

               

 

                          

8. 

 

   9. 

         

 

 

 

 
1.活動參與對象為身障生、學

伴及志工為活動參與對

象。 

 

 

2. .依行政程序簽請鈞長核

示。 

 

 

 

 
 
 
 
 
 

5. 以海報、電子訊息公告、

e-mail 及其他各種管道進

行宣傳。 

 
 
 

6.於活動前三日完成相關事

宜聯絡及資料準備。 

 

 

 
 
 
 
 
 
 

8.活動分享與檢討。 

 

 

 

法令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備 註 

 

 

                                    103/12/15 製 

 

 

簽請活動辦理 

依層級呈核 

校長批示 

退原簽單位 

製作成果報告、 

辦理核銷並存查 

宣傳 

前置作業及 

相關事宜聯絡 

活動辦理 

活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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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 身障生輔導 目別 資源教室相關工作會報 編號 三-14 頁次 1/1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資源教室 

承辦人 

 

 

各權責層級 

 

 

 

 

 

 

 

承辦人 

 

 

承辦人 

 

 

 

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 

 

   1. 

    

 

     

   2.                          

 

 

 

3.                    否 

               

             是 

                    4. 

    5. 

 

 

    6. 

 

      

 

7. 

               

 

                          

8. 

 

 

         

 

 

1.擬定工作會報計劃，邀請相

關人員參與會報。 

 

 

 

2.依行政程序簽請鈞長核示。 

 

 

 
 
 
 
 
 
 
 

5.書面/電話通知與會人員，

並確認出席人數。 

 
 

6.於活動前三日完成會報相

關資料之準備。 

 

 

 

 

 

 

 

 

 

法令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備  註 

 

 

 

                              103/12/14 製 

 

簽請工作會報辦理 

依層級呈核 

校長批示 

退原簽單位 

製作成果報告 

辦理核銷並存查 

發活動通知單 

依工作會報計 

劃準備相關資料 

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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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 就業輔導 目別 就業活動補助案 編號 六-1  (原三-11) 頁次 1/1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承辦人 

 

 

 

各權責單位 

 

 

校  長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1. 

 

 

 

     2. 

 

 

 

3.                    否 

               

             是           4. 

    5.                   4. 

    

 

 

   6. 

 

      

 

7. 

               

 

                         

8. 

 

 

         

   9. 

 

 

 

 

1.每年依各政府機關要求，擬

定活動計畫內容(如:就業講

座、生涯規劃工作坊、企業

參訪等)，蒐集全校各行政與

教學單位提案。 

 

2.依行政程序簽請學務長、會

計室、主秘、副校長和校

長核定。 
 

3.校長核定後，向各政府機關

提出申請。 

 
 
 
 

5.邀請參與廠商、講師、會場

佈置、便當、茶水…等。 

 
 
 
 

6.於開學後請各系級認養，並

回覆確認，於活動辦理前

二週執行文宣計劃:網路、

海報、廣播、電子刊板…

等。 

 

7.由工作人員負責活動之場

地佈置、茶水、資料準備、

招待、引導、資訊提供、

場地整理、器材歸還、拍

照及各項協助…等。 

 

8.召開檢討會議。 

 

 

9.製作成果報告、辦理核銷並

存查。 

 

法令依據  
 

備 註 

 

 

 

103/12/15 製 

 

擬定活動計劃 

依層級呈核 

校長批示 

退原簽單位 

記錄簽核存查 

活動前置作業準備 

 

活動宣傳 

活動辦理 

製作成果報 

告、經費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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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 校友服務 目別 傑出校友遴選 編號 六-3 頁次 1/1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承辦人 

 

 

 

 

各權責單位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1-1 

 

 

 

 

1-2 

 

 

 

 

2. 

 

 

 

 

3. 

 

 

 

 

4. 

 

 

 

 

5. 

 

 

 

 

6. 

 

 

 

 

 

1-1 發函通知社會各界，時間

約在每年 7 月。 

 

 

 

1-2 發函通知校內各單位，時

間約在每年 7 月。 

 

 

 

2-1 籌組遴選委員會，時間約

在每年 9 月。 

2-2 簽擬遴選委員名單陳奉校

長核定。 

 

3. 推薦截止時間定於每年 9

月 30 日止。 

 

 

 

4. 召開會議。 

 

 

 

 

5-1 發函通知當選者於校慶日

返校接受表揚，副知推薦

單位。 

5-2 致函感謝未當選者及其推

薦單位之參與。 

 

6-1 蒐集當選人照片、影片，

以及心得邀稿。 

6-2 製作當選證書及相關文

宣，並於適當管道公告周

知。 

6-3 於校慶大會上表揚。 

 

法令依據 國立體育大學表揚傑出校友實施要點 

備  註 

103/12/15 製 

 

發函本校各系、所推薦傑出

校友人選。 

籌組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 

初審傑出校友推薦名單 

辦理傑出校友公開表揚事宜 

結案 

發函各界推薦本學年度傑

出校友人選 

公佈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並去函通知 

召開遴選傑出校友委員會 

審定傑出校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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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學務處 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流程 

項目 校友服務 目別 辦理校友證 編號 六-4 頁次 1/1 

責任者 作業流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申請人 

 

 

 

 

申請人 

 

 

 

 

承辦人 

 

 

 

 

承辦人 

1. 

 

 

 

 

 

2. 

 

 

 

 

3. 

 

 

 

 

4. 

 

 

 

1. 上網頁下載申請表或至

行政三樓諮服中心索取申請

表填妥。 

 

 

2. 填妥申請表後，附上 1 吋

照片 2 張、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送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

中心辦理。 

 

 

 辦理方式：親辦、郵寄或

委託 

 

校友證申請書 

法令依據 國立體育大學校友證使用管理辦法 

備  註 

103/12/15 製 

 

申請表、照片與身分證影本

送校友暨就業服務組辦理 

登錄、印製校友證、護貝 

發送（面交、郵寄）校友證 

完成 

學務處校友暨就業服務組

網頁下載及填寫申請表 


